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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届特别会议 

2021 年 5 月 27 日 

  人权理事会 2021 年 5 月 27 日通过的决议 

 S-30/1. 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和以色列得到尊重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

两公约和其他适用文书所申明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又重申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特别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

平民之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还重申《日内瓦第四公约》所有缔约国都有义务尊重源自该公约的对于包括

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义务，确保这些义务得到尊重，并回顾缔

约国在第一四六、一四七和一四八条之下在刑事制裁和严重破坏行为方面的义

务， 

回顾人权理事会、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相关决议， 

又回顾秘书长根据大会 2018 年 6 月 13 日第 ES-10/20 号决议1 向大会提交的

报告，以及需要实施该报告所载保护办法， 

还回顾《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其中规定所有工商企业都有责任尊重人

权，尤其是不要助长冲突引起的侵犯人权行为， 

坚信正义和尊重法治及人权是和平不可或缺的基础，强调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的长期存在的系统性有罪不罚现象阻碍了正义，引起了保护危机，损害了为达成

公正、和平解决方案所做的一切努力，这种解决方案的达成需要根据国际法和联

合国相关决议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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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决定紧急设立一个由人权理事会主席任命的持续运作的独立国际调查

委员会，负责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以色列调查 2021年 4

月 13 日之前和之后所有据称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和所有据称违反和践踏国际

人权法的行为，以及一再出现的紧张局势、不稳定和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所有根本

原因，包括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特性的系统性歧视和镇压； 

2. 还决定调查委员会应当： 

(a) 查明可能构成上述违法和侵害行为的实情和情况及所犯罪行的实情和

情况； 

(b) 收集、合并和分析此类违法和侵害行为及所犯罪行的证据，并按照国

际法标准系统地记录和保存所有资料、文件和证据，包括访谈材料、证人证词和

法医材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在诉讼中的可受理性； 

(c) 有能力记录和核实相关资料和证据，包括通过实地接触和酌情与司法

部门和其他实体合作； 

(d) 尽可能查明责任人，以确保追究实施违法行为者的责任； 

(e) 通过分析所有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和调查委员会关于局势的调查结果和

建议的相似性，确定一段时间内的违法行为的型态； 

(f) 提出建议，特别是关于问责措施的建议，以期避免有罪不罚现象发

生，终止这种现象，确保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法律问责，包括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和

指挥系统的责任，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g) 就第三国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建议，这些措施旨在根据《日内瓦四公

约》共同第一条，以及为履行第三国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一四六、一四七和

一四八条之下的义务，确保国际人道法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

土得到尊重，包括为此确保第三国不为犯下国际不法行为提供援助或协助； 

(h) 自第五十届会议起，每年在议程项目 2 之下向人权理事会报告其主要活

动；并自第七十七届会议起，每年向大会报告其主要活动； 

3. 吁请所有相关方与调查委员会充分合作，并为其进入提供便利； 

4. 吁请所有国家并鼓励民间社会、媒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与调查委

员会充分合作，使其能够有效履行任务，具体而言，向委员会提供它们可能拥有

或正好拥有的任何资料或文件，以及与其各自任务有关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 

5. 吁请联合国系统相关机构和机关与调查委员会充分合作，并迅速回应

调查委员会提出的任何请求，包括在查阅所有相关资料和文件方面提出的请求； 

6. 请秘书长为执行本决议分配必要的资源，并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

员办事处分配必要的资源，以便提供支持调查委员会的运作所需的后勤和技术资

源； 

7. 敦促所有国家在根据适用的国家程序和国际义务及标准进行评估，认

定某些武器显然有可能被用来实施或助长严重违反或践踏国际人权法或严重违反

国际人道法的行为的情况下，不要转让此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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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吁请所有国家、国际机构和其他捐助方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平民紧急调动人道援助，满足他们的普遍需求，并吁

请占领国以色列确保人道援助得到顺利提供； 

9.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口头报告执

行本决议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 

10.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21 年 5 月 27 日 

第 2 次会议 

[经记录表决，以 24 票对 9 票、14 票弃权获得通过。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 

阿根廷、亚美尼亚、巴林、孟加拉国、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布基纳法

索、中国、科特迪瓦、古巴、厄立特里亚、加蓬、印度尼西亚、利比

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纳米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联

邦、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

和国 

反对： 

奥地利、保加利亚、喀麦隆、捷克、德国、马拉维、马绍尔群岛、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乌拉圭 

弃权： 

巴哈马、巴西、丹麦、斐济、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尼泊尔、

荷兰、波兰、大韩民国、多哥、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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